   中国银监会苏州监管分局纪委关于公布
干部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的公告

为强化对苏州银监分局工作人员日常行为的监督，现将干部监督举报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1、 受理范围

（一）银监分局系统党组织、党员、工作人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违反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；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决定、命令以及其他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；

（二）银监分局系统党组织、党员、行政监察对象，对所受党纪、政纪处分，以及纪检监察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述；  

（三）对本单位、本级纪委工作的批评建议；

（四）应予受理其他信访事项。

2、 不予受理或不再受理范围

（一）被举报对象不是银监分局系统管理的党组织、党员、被监察对象的；

（二）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；

（三）属于银监分局纪检监察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的； 

（四）其他不属于纪检监察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。

对于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违规违法经营行为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信访件，不属于纪检监察部门受理范围。

3、 举报方式

联系电话：0512-68417661；

传真电话：0512-66624915；

举报邮箱：szyjfjjw@cbrc.gov.cn；

地    址：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16号，邮编215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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